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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严禁非法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的通知
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

2009年1月12日，常熟赛礼隆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故，造成3人死亡。经初步调查，该企业未经任何安全生产许可，私自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导致事故发生。近年来，我省已发生数起化工生产企业因违法非法生产、擅自试制新产品或将生产装置、设施出租给不具备条件的租赁人违法生产、试制危险化学品引发的事故。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防止同类事故发生，现结合我省化工生产实际，提出如下要求，请各地遵照执行。

一、严禁非法生产、试制危险化学品
各地要结合前一阶段国家、省关于打击非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精神，集中组织开展一次对非法生产、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清理整顿，向广大化工生产企业宣传国家有关法规文件精神，以及因为擅自试制生产危险化学品易造成的严重危害，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。对发现的非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，利用原生产装置擅自试制生产其他危险化学品，或将生产装置、设施出租给其他人擅自试制、生产危险化学品的，要严厉查处。对非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，要按规定责令其立即停止建设或生产，情节严重的，提请当地政府依法予以关闭。利用原生产装置擅自改变生产品种或试制新产品的，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，并按非法违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从严处罚。

二、加强化工装置试生产的管理
各地要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定要求，严格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方案备案制度，督促企业落实试生产环节的各项安全保障措施。化工生产企业要高度重视试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，编制切实可行的试生产方案并经专家论证，落实装置开、停车的各项安全措施。试生产期间要加强企业主要负责人和技术人员跟班、带班，随时注意并掌握工艺的变化和设备运行情况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，严禁强行开车。要严格新产品的试制，化工新产品要在小试、中试、工业化试验的基础上逐步放大到工业化生产，严禁将不成熟的实验室工艺直接投入生产环节。

三、严格化工生产厂房、车间或生产装置的租赁行为
各地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过程中，要严格控制租赁生产厂房、车间或生产装置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的建设项目，凡租赁厂房、车间或生产装置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的，一律按照新建项目管理，其安全间距、建（构）筑物结构等必须符合有关法规和规范要求，不得擅自设置“厂中厂”。现有的租赁其他企业厂房、车间或生产装置从事化工生产的，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。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要责令其限期整改或停产整改，无法整改的要提请当地政府依法予以关闭。化工生产企业将其厂房、车间或生产装置出租进行化工生产的，要实行出租方报告制度。出租方要将承租人、出租用途等情况书面报告当地安监部门。未执行报告制度擅自出租的，一经发现，将严肃处理；造成事故的，同时追究租赁双方的责任。

四、严格化工建设项目工艺管理
各地在建设项目安全许可中要严格生产工艺的审查，对工艺来源不清、采用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或设备的，不得通过建设项目安全审查；对工艺有疑问的，要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。安全评价机构在编制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时，要就企业已采取或拟采取工艺的安全可靠性进行分析评价，并作出“可行”或“不可行”的明确结论。

五、规范小型精细化工企业安全管理
精细化工生产企业要规范安全管理，不得擅自变更生产工艺、设备和产品。要根据精细化工生产特点，进一步加强生产作业现场防火防爆安全管理，确保安全设施齐全完好。要修订完善重点岗位和关键装置的应急处置措施，定期组织演练；加强对员工进行危险工况下应急处置的培训和演练，提高员工应急处置和自我防护能力。

各地接通知后，要立即将本通知精神传达到辖区内各化工生产企业。

 
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九日

